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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初級狀態        稅則第3901 ~ 3914節 
廢料           稅則第3915節 
半成品與成品   稅則第3916 ~ 3925節 
其他       稅則第3926節

39章 塑膠及其製品

章註6.

第39.01至39.14節所稱「初級狀態」，僅適用於下列狀態： 

（a）液體及糊狀，包括分散液（乳化液或懸浮液）及溶液。 
（b）不規則形狀之塊，團、粉（包括磨碎之粉）、粒、細片及類似之散裝狀態。

章註10.(稅率大部分5%)
第39.20及39.21節之「板，片，薄膜，箔及條」僅適用於板、片、薄膜、箔及條
（第五十四章者除外）及規則幾何圖形之塊狀物，不論其是否經過印刷或其他表面
加工，未切或已切成長方形（包括正方形）但未經進一步加工（縱使經如此之切割
可供即時使用者）。 

總則
初級狀態
（3）不規則形狀的塊狀物，團狀或類似之散裝形狀：不論其是否添加填充劑、著
色物質或上述第（1）項中之物質。規則幾何形之塊狀物非初級狀態，並且是屬於
「板、片、薄膜、箔及條」中（見本章註10）。

章註6.(稅率大部分2%)

第39.01至39.14節所稱「初級狀態」，僅適用於下列狀態

（a）液體及糊狀，包括分散液（乳化液或懸浮液）及溶液。 
（b）不規則形狀之塊，團、粉（包括磨碎之粉）、粒、細片及類似之散裝狀態。



  

第十一類紡織品與紡織製品-衣物百分比
-稅則號列從後

十一類類註2.─（A）當沒有任一種紡織材料的重量較佔優勢時，此
貨品應歸入其可予考慮的組成紡織材料所屬稅則號別中，其稅則號別
位列最後者內。

EX:女用針織大衣50% cotton+50% PET，棉製女用或女童用大衣 
「6102.20.00」、人造纖維製女用或女童用大衣「6102.30.00」，從
後 6102.30.00。



  

第十一類紡織品與紡織製品-衣物百分比
-相似材料加計

總 則
(Ⅰ)第五十至五十五章（A）混合產品之分類（見第十一類類註２）
在引用本類類註２規定時，須注意下列事項：
（1）當一章或一節涉及之產品由各種不同種類之紡織材料所組成
者，在分類上，相類似之材料必須合計在一起，以便依含此類及其他
材料之類似物品分類；選擇適當節別法，首先決定有相關的章號然後
在該章內選擇可適用之節別，至於章節中沒有涉及之材料則不必去理
會。

（a）一梭織布其成份如下：
棉狀合成纖維重量佔40％
精梳羊毛纖維重量佔35％，及
精梳動物細毛重量佔25％
其並不屬於第55.15 節（其他棉狀合成纖維梭織物），而應列為第
51.12 節（精梳羊毛或動物細毛之梭織物），因為在此情況下，須將
羊毛與動物細毛的比例合計在一起。(35+25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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乍看34% Polyester與34% Rayon，百分比皆相同，沒有任一種紡織材料的重量較
佔優勢，可歸6204.63.10「合成纖維製女用或女童用長褲、膝褲及短褲 」或
6204.69.21「再生纖維製女用或女童用長褲、膝褲及短褲 」，如僅以
十一類類註２為參考，此貨品應歸入其可予考慮的組成紡織材料所屬稅則號別
中，其稅則號別位列最後者內，應歸列6204.69.21「再生纖維製女用或女童用長
褲、膝褲及短褲 」。

惟另參照十一類總則(Ⅰ)（1）「……在分類上，相類似之材料必須合計在一
起」，34% Polyester及3% Polyurethane皆為合成纖維，故合成纖維百分比為
37%，重量較其他纖維（34% Rayon、29% Wool）佔優勢，故應歸列6204.63.10
「合成纖維製女用或女童用長褲、膝褲及短褲 」。

34% Polyester 34% Rayon
29% Wool 3% Polyurethane 

 PANTS

第十一類紡織品與紡織製品-衣物百分比-範例

./%23%E6%8A%95%E5%BD%B1%E7%89%87%2034
./%23%E6%8A%95%E5%BD%B1%E7%89%87%20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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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則號別70200014006「其他專供半導體產業用之
石英玻璃製品 」稅率1.2%

生效日：2023-06-23

依據：第70章增註2「專供半導體產業用石英玻璃製品，經經濟部證明用

途屬實者，適用稅則第7020.00.14號，按稅率1.2%徵稅。」

已請到經濟部證明用途者:

稅則號別7020.00.14、納辦31、稅率1.2%、工業署函號於其他申報事項。

待申請經濟部證明用途者:

1.稅則號別原始70章稅號(例如:7020.00.19)、納辦69（待補減、免關稅

案件( 不含展覽品)( 應收推廣貿易服務費)），關稅押金。

2.依關稅法第18條規定，4個月內檢具減、免關稅有關證明文件申請補正

及退還其應退之關稅。

3.依台財關第790469372號函釋：其延長期限不得逾進口放行後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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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報告完畢


	投影片 1
	投影片 2
	投影片 3
	投影片 4
	投影片 5
	投影片 6
	投影片 7
	投影片 8

